嘉義縣政府志願服務績效評鑑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2年8月22日府社福字第0920105497號函頒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10月8日府授社老福字第1030189917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府授社老福字第1070267065號函頒修正


一、依據：依據志願服務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志願服務之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之規定辦理。
二、目的：為瞭解本縣志願服務工作之推展成效，落實中央政策，並達到充分運用志工人力資源，弘揚社會互助之精神，建立祥和社會，特舉辦此考評。
三、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評鑑對象：本縣志願服務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以下簡稱受評單位）。
五、考評時間：配合中央(衛生福利部)評鑑時間辦理。
六、評鑑內容：詳如評鑑指標細項及配分表(本表參酌中央志願服務績效評鑑指標，如中央評鑑指標異動，本評鑑指標細項及配分表將一併異動)。
七、實施方式：
（一）受評單位自評：各單位請就考評項目依實際執行情形自評。
（二）實地審查評鑑：聘請專家學者（二名）及志願服務業務代表（一名）組成「志願服務評鑑小組」辦理實地審查評鑑，受評單位應準備各項資料及進行工作簡報，供評鑑小組參考。 
八、獎勵方式：
視當次參與評鑑隊數多寡決定優勝單位頒發獎牌或獎金（視預算編列情形頒發）。
（一）第一名，頒予團隊獎狀乙幀及獎金或禮劵一萬五千元。
（二）第二名，頒予團隊獎狀乙幀及獎金或禮劵一萬元。
（三）第三名，頒予團隊獎狀乙幀及獎金或禮劵五千元。
（四）優勝，視參與單位之多寡，彈性調整表揚數目。
（五）凡獲評為上列獎項之單位，應擇期公開頒獎表揚，另各該受獎機關應依規定就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九、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本府各辦理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十、志願服務所屬機關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志願服務評鑑時得準用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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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嘉義縣志願服務評鑑指標細項及配分表

	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審核依據
	配分
	備註

	一、志願服務政策規劃及推動(15%)
	(一)規劃志願服務政策並訂定年度計畫(含中央主管機關重要推動政策項目，如企業志工、多元志工等)。
	1.規劃具體可行之志願服務政策願景及策略
	0-5
	

	
	
	2.依據政策願景及推動策略訂定年度工作計畫（含宣導目標及行銷策略）
	0-5
	

	
	(二)主管機關經費預算編列及執行。
	1.112年度經費預算(含公務預算及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較111年度增減比率(X)
	(1)X＞0%
	2
	X=((112年預算-111年預算)/111年預算)*100%

	
	
	
	(2)X＝0%
	1
	

	
	
	
	(3)X＜0%
	0
	

	
	
	2.111、112年加總經費 (含公務預算及公益彩券盈餘經費)執行率(Y)
	(1)Y≧90%
	3
	Y=(加總決算金額/加總預算金額）*100%
須列表呈現111、112年每年預算金額、決算金額及執行率及兩年加總之執行率(Y)

	
	
	
	(2)80%≦Y＜90%
	3分
×Y/90%
	

	
	
	
	(3)Y＜80%
	0
	

	二、志願服務網絡建構(20%)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之主持人層級及成效
	1.111、112年召開志願服務會報次數
	(1)召開2次
	5
	須每年召開會報，如有1年未召開，則計召開1次給分標準。
如所屬運用單位僅本身1隊，請呈現志工會議相關資料

	
	
	
	(2)召開1次
	2
	

	
	
	
	(3)未召開
	0
	

	
	
	2.主持人層級
	(1)由副局(處)長以上主持
	2-3
	每次會報皆由副局(處)長以上主持計3分，如有1次未由副局(處)長以上主持，則計2分。

	
	
	
	(2)由局處一級單位主管(如科長)主持
	1
	

	
	
	
	(3)未由局處一級單位主管(如科長)以上主持
	0
	

	
	
	3.辦理成效
	(1)對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
	1-4
	

	
	
	
	(2)對決議事項無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
	0
	

	
	(二)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
	與志願服務相關單位聯結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情形
	(1)辦理績效良好
	5-8
	資料以表格化呈現。

	
	
	
	(2)辦理績效尚可
	1-4
	

	
	
	
	(3)未辦理
	0
	

	三、志願服務運用及管理(35%)
	(一)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發放及管理
	1.截至112年底志工領有紀錄冊人數占志工總人數比率(X)
	(1)X≧90%
	3
	

	
	
	
	(2)60%≦X＜90% 
	3分×X/90%
	

	
	
	
	(3)X＜60%
	0
	

	
	
	2.輔導並查核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志工服務紀錄冊之管理(實地查核或書面查核)
	每年至少1次以上 
	2
	

	
	
	
	未進行管理查核，但於相關場合予以輔導
	1
	

	
	
	
	未進行管理查核也未有輔導資料
	0
	

	
	(二)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運用
	1.志工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基本資料完整建置比率
	85%(含)以上
	3
	

	
	
	
	未達85%
	依其比率×3分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運用單位建置系統帳號比率
	建置系統帳號比率
	依其比率×2分
	

	
	(三)志工教育訓練規劃與辦理情形
	1.基礎及特殊訓練計畫之規劃與執行情形：就轄內須接受教育訓練之志工人數加以調查，並規劃教育訓練之辦理場次、地點、方式、原則等，及縣市辦理教育訓練並輔導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教育訓練之執行情形
	辦理基礎訓練
	1
	

	
	
	
	辦理特殊訓練
	1
	

	
	
	2.其他志工訓練辦理情形
	成長訓練、領導訓練及在職訓練
	2
	

	
	
	
	督導訓練
	1
	

	
	(四)志工保險覆蓋率
	截至112年底志工保險人數占志工總人數比率(X)
	X≧95%
	5
	

	
	
	
	70%≦X＜95%
	5分×X/95%
	

	
	
	
	X＜70%
	0
	

	
	(五)志願服務評鑑
	辦理運用單位志願服務評鑑成效
	已辦理運用單位之評鑑，彙編報告或專輯以為參考，並有具體成效或建議，又有積極改進措施或回應
	7-9
	

	
	
	
	已辦理運用單位之評鑑，並有具體成效或建議
	4-6
	

	
	
	
	已辦理運用單位之評鑑，辦理完竣後未做後續資料整理及追蹤工作
	1-3
	

	
	
	
	未辦理運用單位之評鑑
	0
	

	
	(六)志工人數成長
	111、112年度志工人數平均成長率(X)(111、112年成長率加總/2)
	X≧2%以上
	3
	列表呈現111、112年每年志工人數成長率及加總平均成長率

	
	
	
	0%＜X＜2%
	3分×X/2%
	

	
	
	
	X≦0% 
	0
	

	
	
	111、112年度新進志工占比平均率(Y) (111、112年新進志工占比率加總/2)
	Y≧2%以上
	3
	列表呈現111、112年每年新進志工占比率及加總平均率

	
	
	
	0%＜Y＜2%
	3分×Y/2%
	

	
	
	
	Y≦0%
	0
	

	四、志願服務宣導及促進(10%)
	(一)志願服務多元宣導方式
	1.印製宣導資料、刊物或以網路、電子書等多元宣導方式
	提報5項(含)以上
	3
	

	
	
	
	提報3項(含)以上
	2
	

	
	
	
	提報1項(含)以上
	1
	

	
	
	
	未提報
	0
	

	
	
	2.配合各種節慶(如：國際志工日)有效宣導
	除國際志工日，至少配合1個節慶辦理宣導
	2
	

	
	
	
	僅在國際志工日辦理宣導
	1
	

	
	
	
	未辦理
	0
	

	
	(二)辦理志願服務表揚獎勵
	對績優志工及團隊辦理表揚獎勵活動
	4-5
	

	
	
	僅辦理績優志工表揚獎勵，未辦理團隊表揚獎勵活動
	2-3
	

	
	
	未辦理表揚獎勵活動，但於相關場合公開表揚獎勵，或以其他方式獎勵
	1
	

	
	
	未有任何獎勵表揚活動或措施
	0
	

	五、推動多元創新志願服務作為(20%)
	(一)推動多元志願服務措施
	1.配合高齡社會白皮書，擬訂計畫及執行
	有訂定提升不分年齡靈性照顧、發展青銀人力互助方案，且有具體執行成效
	5
	

	
	
	
	未訂定提升不分年齡靈性照顧、發展青銀人力互助方案，但已規劃服務項目，且有具體執行成效
	1-4
	

	
	
	
	未訂定提升方案，且未規劃服務項目
	0
	

	
	
	2.發展多元志願服務(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家庭志工…等)工作成效
	提出一項最高3分，總分最高不超過10分
	10
	

	
	(二)推動創新志願服務方案
	創新項目不限新增計畫或措施，但應對執行方式或內容有所檢討提出策進作為，提出一項最高2分，最高不超過5分
	5
	所列項目不得包括在本組其他考核項目計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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